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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 133 地號等 12 筆及信義段三小

段 4 地號 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155 號 3 樓之 1（Oct15531cafe） 

三、主席：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劉中一副總經理 

四、出席（與會）人員：詳簽到簿 

五、會議紀錄：                                               記錄：吳昕頤 

(一)前言 

各位地主鄉親大家午安，今天會議的主席是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劉中一

副總經理，設計建築師為張玉樹建築師，敝姓郭是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今日由我來串場主持，另外三家估價師為禾仲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馬估價師、易翔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高估價師、名成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

事務所邱估價師，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由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李漢崇先生代表出席，另外本次公聽會邀請到專家學者為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許敏郎監事，待會也會為我們指導。本案在過程中原有將周邊部分計畫道

路納入更新單元，但因計畫道路涉及公有土地，其區內容移的適用性尚無明確

答案，存在不穩定狀況，故本次更新單元範圍將計畫道路排除，另本案將申請

防災型都更，詳細內容規劃團隊會做簡報說明，簡報後會請專家學者進行指導，

之後再開放給各位地主鄉親針對簡報內容，有問題可以提出來討論，最後再請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表進行指導，這是今日會議進行流程；接下來請規劃設計

團隊針對今日公聽會簡報內容跟各位做說明。 

 (二)規劃團隊簡報 

由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謝副總經理、張玉樹建築師事務所張建築師

及禾仲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馬估價師，針對辦理緣起、事業計畫與權利變

換計畫及建築規劃設計內容進行說明(略)。 

(三)專家學者、相關單位與居民意見 

⊙專家學者-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許敏郎監事 

1.實施者、規劃團隊、都更處代表及各位地主鄉親大家午安，去年十二月時也

辦過自辦公聽會，本次因把道路部分排除更新單元範圍，但其實基地面積沒

有改變。本案爭取最高容積獎勵，包括都更 50%及防災型都更，再加上容積

移轉，已達到容積獎勵上限，恭喜各位；本案又採三合一方式辦理，就是自

行劃定加上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這種方式最能縮短都更時程，說

到更新期程，想先呼籲一下因臺北市有 168 專案，就是所有權人 100%同意

無爭議案件，事業計畫審查時間是六個月，若事業及權利變換併送審查時間

是八個月，本案目前還沒有達到 100%同意，所以目前是採多數協議合建少

數權利變換方式，將來若有機會達到 100%同意不僅可以節省審議時間，而

且可以免聽證，大幅縮短審議時間。 

2.本案有爭取防災型都更，防災型都更是在今年三月公告細部計畫，依照細部

計畫內容較為單純，只要符合幾個規定，包括綠建築、無障礙、雨水流出抑

制設施、…等，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通過結構安全評估 ID 值小於 0.35，就

可以爭取到防災型都更獎勵，且將來要取得節能能效的標示，達成政府節能

減碳的目標。 

3.本案包含權利變換選配，剛才有介紹選屋方式的相關說明，我再補充若還沒

有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的地主，一樣有權利來參與選屋，這是重要的事項，

若有達到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一定要去選屋，將來被抽籤會影響大家的權益，

因更新後房屋價值大幅提升，有機會參與更新就去參與選配，如果未達到最

小面積單元選配資格，建議與其他的地主合併選配，可以分享更新後的效益。 

4.本案建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採第三級，再加上是智慧建築、綠建築等標章，

將來本案又採鋼骨結構，可讓高地價高房價的地段能夠發揮最高最有效的應

用價值，也祝福各位本案能夠早日通過市政府審議，早日完工，謝謝各位。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2 弄 23 號 陳○富（女兒陳○靜代表發言） 

1.請問建築構造是 SRC、RC，還是 SC？是否有更改？ 

2.請問張建築師，關於 2 弄那一面管委會往右移，您剛剛有解釋說是因為右邊

有公園，本來大門開在 10 弄的時候，因 10 弄是無尾巷，本來是坐北朝南，

一開始設計就有一點納悶說為什麼大門要開在那一邊，後來您在會議上有說

明也可以從後面車道回來，本來大門是直通的，現在管委會往右移，要繞進

來才能繞到電梯口，感覺動線非常遠，有沒有必要性一定要把管委會往右，

若大門開中間的話，往右走也是公園，謝謝，以上兩個問題。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2 弄 17 號四樓 楊○裕（黃律師代表發言） 

1.針對權利變換附件 5 的選屋表在之前給的版本產權面積有變動，請問是有重

新設計嗎？以及這個產權面積是含多少%的公設？ 

2.針對權利變換的拆遷補償費、拆遷安置費及違建補償目前是否已經有初估的

數字出來可否告知？ 

3.針對不動產估價報告部分，摘要部分可否先行提供？完整版是否跟之前一樣

是權利變換掛件後才會提供嗎？ 

4.另外針對信託部分，想詢問權利變換戶是否有要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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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開抽籤在剛剛的簡報第 53 頁是寫 7 月 6 號，第 78 頁是寫 7 月 5 號，想

詢問實際的時間是何時？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10 弄 20 號三樓 陳○娥 

1.我有兩個問題其實它都是老問題，想在這裡請各位專家做一個確認，之前說

明會都告訴我柱子沒有包含，就是實際上我們拿的坪數是不含柱子的，我希

望這點可以在這裡確認。 

2.另外一個問題是小小的抱怨，我收到的訊息都告訴我們說公設比是 34%，但

是實際上看到今天的資料，雖然只有差 0.6%，但是我感覺這還是一個很不

小的數目，希望這個問題可以被記錄、被考慮，謝謝。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10 弄 22 號二樓 林○玉（女兒張○榕代表發言） 

1.因為我本身在營建業，都更案也有些經驗；首先，非常感謝張建築師，讓外

觀設計非常俐落，這樣在維護上會更方便，也更符合經濟效益。我本身專業

背景關係，對結構安全部分有些疑問，雖然目前是在概念設計階段，簡報中

提到 SC結構外並沒有深入介紹關於結構的細節，包括鋼骨的架構和 power 

地震力的狀態，我想知道您配合的結構工程顧問公司是哪一家？這對我們業

界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參考。 

2.您提到 14 到 18 層的部分因為造型的關係在結構上有所變動，根據平面圖，

柱子應該是一直往上的，但可能在 14 到 18 層有些縮小，能否說明柱子的轉

換如何進行？ 

3.關於帷幕牆的處理，您是打算使用辦公室那種帷幕方式，還是金屬框的玻

璃？這棟建物有綠建築，剛剛也提到要節能，坐北朝南這個部分 OK，就風

水及建築物理層面南向也比較好，但帷幕設計就很重要，且南北是長向，南

面照向陽光的部分會很大，關於玻璃部分不知您是如何考量的。 

4.廁所位置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問題，特別注重廁所的位置，所以說廁所的位

置應該也是一貫到底，今天主要是平面圖呈現，讓大家知道配置及格局，但

因為都沒有看到立面透視，我比較注意細節。 

5.關於地下層建築，停車場的高度每層大概是多高？這對於地下開挖深度和整

體設計很重要。 

⊙忠孝東路五段 236 巷 2 弄 23 號四樓 林○欽（兒子林○峰代表發言） 

1.權利變換的附件 5 資料中，上面列到的產權面積及每坪單價是不是這兩個相

乘就等於該單元的總價？14 樓 A4、A5、A6、A7 跟 A8 這幾戶價差多達四

百多萬，不曉得是否有誤植？ 

2.剛剛有地主提出關於權利變換後的拆遷補償及租金補償，是說明天中午可以

提供嗎？ 

3.關於權利變換戶有提到如果應分配價值已經超過最小分配面積，但是沒有在

選配的期限提出分配申請時，就會有代為抽籤方式進行，那想請問代為抽籤

方式是由 150 戶當中都可以抽，還是從沒有被選配剩下的部分再做抽籤？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代表 李漢崇先生 

1.今天是代表臺北市都市更新處針對本次公聽會提供幾點建議，因為本次會議

是劃定併事業及權變一起召開，剛才簡報也說明得很清楚，有說明獎勵項目

申請、設計內容及權利變換選配等，這部分若住戶對全案的設計或權利變換

有任何問題，像剛才討論的過程一樣，歡迎隨時向規劃團隊做諮詢，如果針

對法令有疑問歡迎透過更新處的法令諮詢專線，電話是 2781-5696 轉

3093，更新處可以提供相關法令諮詢服務。 

2.本案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辦理，提醒規劃團隊除了保障已經簽

合建契約住戶權益之外，沒簽約住戶一定要在 30 天選屋期間內完成選屋動

作，如果沒有在這期間內選屋，就像剛才規劃團隊所說只能挑剩下房屋，為

了保障各位住戶權益，請務必要在規定選屋期間內完成選屋作業。 

3.針對後續計畫書製作提醒規劃團隊要參照更新處所發布的範本製作，以利後

續相關公開展覽程序作業可以加速執行。 

4.三月底公告之防災型都更獎勵本案有申請，防災型都更獎勵站市府立場是希

望可以鼓勵有緊急危害建築物來加速改建，針對有申請防災型都更獎勵案

件，後續在審議上也會適用 168 專案審議程序，所以後續審查會比一般沒有

申請此獎勵案件之程序來得快，也提醒規劃團隊在後續時程安排要注意。 

5.剛才簡報裡面有提到公開抽籤時間誤植或是簡報可能有其他誤植部分，也提

醒規劃團隊可以適時在官網或是透過其他方式來與沒有出席的住戶做訊息

傳達。 

 (四)意見回應與說明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郭建興董事長 

1.有關電梯設置及大門開口位置，涉及建築技術規則，就是按照法規規定設

計，詳細內容可再請建築師與您做說明，基本上主要開口設在這裡是目前定

案的方向，那到底是在中間還是在東側，以整體設計來說，在利用度它有一

個開放空間，對品質來說比較好，其實也是配合多數地主的反映做了這樣的

調整，未來本案還會經過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目前圖面尚未定案，今天提

到的意見，會放在公聽會會議紀錄，建築師會回應，委員會也會看到您的意

見，再來做詳細的討論。 

2.有關律師問題，權利變換附件 5 產權面積公設比例約 34%，從上一次公聽會

到現其實已經半年，圖面有稍微做修正，就以今天的版本為主，前面的那些

都是過程。補償費數值已經出來，若需要實施者可以提供，最快明天中午過

後可以提供。另有關估價報告整理下來之後因為涉及到個資問題，如果真的

要看的話必須要有一定的專業的程度，若需要可以請估價師說明，等整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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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再來提供，摘要部分一般是報核前才會完成。本案信託部分依照以前案

例來說，在審議的過程中，因整個建築量體或者相關數字尚未確定，實施者

會等聽證之前，幹事會結束以後，相較建築圖面比較穩定後，實施者才會與

信託銀行跟地主來做相關簽訂，本案風險控管控管是以土地信託跟資金信託

的方式來處理。另外公開抽籤時間請以簡報第 78 頁為主，為 113 年 7 月 5

日下午 6 點 30 分。 

3.有關陳小姐意見，您是協議合建，有簽署契約，在合約書裡面有承諾部分實

施者會完全信守，以合約內容辦理，協議合建就是希望大家圓滿能夠解決為

主，解決的時間點，本案建築設計還要經過審議，目前圖面是掛件版，中間

還要經過公開展覽、幹事會、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聽證會及大會等，建築

圖面才會定案，施工完成後，竣工圖出來後地政事務所要去計算確認產權，

那個時間點才會是最正確，到時候大家來互相找補，實施者會信守合約書內

容，依照承諾辦理；公設比剛剛有說明大約 34%，因為要等最後產權登記時

候，按照合約書內容辦理。 

4.剛剛專家學者有提到本案有申請防災型都更，建築效能要做到最高等級 One 

Plus，可以滿足環境品質的需要。 

5.有關權利變換戶之拆遷補償及租金補貼費用，規劃單位會統一提供給實施

者，再麻煩權利變換戶於明日中午後可向實施者詢問，實施者窗口為林俐瑩

小姐。 

6.附件 5 總價部分是依每戶銷售面積乘以單價，但每戶銷售面積附件 5 只呈現

到小數點第二位，若以上面呈現的面積相乘後會與總價有差異，故請各位地

主以表上呈現之總價為主；另外 14F-A1、14F-A4、14F-A5、14F-A6、

14F-A7、14F-A8 這幾戶總價是已包含露臺價格。拆遷補償及租金費用剛剛

有說明會提供給實施者，再請實施者統一回覆。有關抽籤部分，應分配價值

達最小分配單元但未在選配前間內選配的地主會辦理公開抽籤，公開抽籤會

將選配期間已選配的單元排除後，剩下沒有被選的單元放到籤筒裡抽籤。 

7.本案選配期間是 5 月 18 日至 6 月 29 日，就如剛剛李先生所提，如果權變戶

還沒有選配的地主希望能夠在這個期間提出申請，可與實施者友座建設的林

俐瑩小姐或是陳群濠先生聯絡；本案公開抽籤時間是在 7 月 5 日下午 6:30，

如果各位地主都有選配且沒有重複，就不會舉行公開抽籤，這部分也再跟地

主說明，公開抽籤完成後會將報告書整理，盡量在短期內就能夠掛件申請。 

⊙張玉樹建築師事務所 張玉樹建築師 

1.回覆陳小姐問題，構造部分以前有曾經講過是 SRC，後來考量希望整個結

構樓上可以比較輕量化，所以後來改為鋼骨造，是用箱型柱的鋼骨來塑造，

它不是純鋼構辦公室的那種，辦公室是包括樓外都是鋼浪板，而本案是所謂

的鋼骨還是要用 RC 灌的方式，只是箱型柱外面的鋼筋比較不是結構性的鋼

筋，現在整個結構的一個硬力全部都是靠鋼骨來承受，SRC 是鋼骨鋼筋混

凝土，它的鋼筋是一些主要鋼筋，需要去分擔所謂的結構力，應該說就等級

來講，SC 鋼骨造是現在住宅裡面最高級，當初是考量這樣的方式來做，把

它定位為真正的所謂的鋼骨造的建築物。 

2.關於管委會空間，剛剛簡報有說明，以前有考慮到這邊，但因如果把管委會

移到中間，其實電梯也是要走 南側出入口方向 過來，不能從 北側出入口

方向 進來，因為中間這個部分是屬於所謂的排煙室，那排煙室在台灣也有

一個比較僵硬的法規，只能開一處開口，所以也只能繞旁邊走道過來才可以

從 南側出入口方向 進入，只是因為主要的入口是在這邊，後來在考慮因為

它的空間沒有那麼過道式，且最主要是也有住戶反應旁邊竟然有設一個空間

住戶都用不到，是不是能夠去借景的方式，才把管委會空間往右挪移，讓店

面比較有一致性的，另外動線部分，其實從 236 巷 2 弄 過來時是走這裡，

另外一個是 店鋪 1 左側 再往車道旁邊，這條一開始就有留設通道， 236

巷 10 弄出入口 其實可以藉由 店鋪 1 左側 通道走到這邊的出入口，在設計

上面可能有些比較主觀面的考量，比如說坐北朝南部分，是因為房屋價值很

高，北半球南面陽光才照得進來，北面陽光照不進來，就是所謂的面南而居，

主要是要有陽光進去，才會一開始設定就是主入口一直放在 10 弄，當然就

像您講的這是一個無尾巷，相較是無尾巷反而不會有外車進來，屬於比較穩

定的環境，其實做住宅的入口比較優質，不過還是要跟您報告這是設計經驗

及之前住戶也都有同意，才做這樣的規劃。 

3.回復陳小姐產權部分，現在地政登記部分，柱子盡量在設計上面都是把它外

露，像外露的柱子部分不能算在裡面，可是像這個地方是陽台，3F-A5 這戶

這一支柱子有算在產權裡面，這兩支柱子沒有算，就是說設計上面只要它是

在牆線外側都可以不用記錄，包括這個部分我們的外牆線這裡也沒有記錄，

那是因為在整體室內它是整個容積都被要求要記錄，所以在產權登記時，就

是說好像是一塊餅，再怎麼切都不可能剩下某一塊是不分配的，一定是這樣

的方式來計算產權面積，因為建築物不可能只有外圍的柱子，所有大樓裡面

都有柱子，現在是 18 樓鋼骨造，柱子其實沒有很大支，大概是深 90 公分，

寬 110 公分，我們要考慮到結構安全。 

4.關於結構部分，目前在事業計畫階段，市政府尚未審查通過，待審查確認後

才會有詳細的結構設計，但目前事業計畫的圖面也不是隨便設計，有與結構

技師討論以此架構所需的柱子及梁的尺寸大小來做平面規劃，詳細設計像鋼

材厚度等要到建造階段才能確定，也歡迎到時提供相關意見。結構技師是與

實施者有長期配合的品昇結構技師事務所，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和能力。關於

14 層以上退縮部分，由於有高度限制，當平面有退縮，結構柱不能外露在

上面，所以在 14 樓做轉柱設計，並利用造型柱來配合建築的美觀需求，均

符合建築法規和設計需求。本案為鋼骨造建物，但並沒有採用帷幕設計，帷

幕設計較像辦公大樓，且隔音及防水效果均不佳，外牆均為 RC與樓板一起

灌起來，另外窗戶就是標準窗型系統，考量採光等排度控制在 45 左右，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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